
臺北市處理未懸掛號牌車輛標準作業流程圖 10903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占用道路未懸掛號牌車輛經民眾檢舉或政府單位（環保局、警
察局、停管處）查報 

環保局依法查報登錄，並於車體
張貼「清理公告」，限時 7日屆滿

拖吊 

收費停車格、一般道路、禁停紅
黃線路段 

收費停車格 

一般道路（含不收費停車格） 

環保局（各區隊）24小時內認
定是否屬廢棄車輛 

否 

是 

將車輛資料登錄廢車系統 
環保局(一般道路含不收費停車格)或停管處(收費停車格)通知

各分局，各分局立即通報民間拖吊車至現場 

現場是否有車輛 
否 

是 

各分局拍照採證，拖吊作業人員於地面書寫移置保管場名稱、
電話號碼後，拖吊移置公有撫遠及濱江第二逾期放置場 

禁停紅黃線路段 

 

進場後停管處即拍照並依保管通知單記錄違規日期、地點、車
型顏色及保管單號碼 

未會勘前民眾至保管場領車，保管場人
員收取移置費及保管費後將車輛返還車
主。 

每週一、三、五(三次)由環保
局、各分局及停管處於保管場辦
理現場會勘 

環保局會同委外承商，將車輛拖
吊至廢棄車輛保管場 

環保局查明車輛引擎，並經公告
1個月，公告期滿無人認領之車

輛，依廢棄物清除。 

各分局依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」第 12 
條第 4項規定掣單舉發 

否 

是 

否 

 

環保局會同委外承商，將車輛拖
吊至廢棄車輛保管場 

是 

否 停管處辦理公告 3個月，公告期滿後，仍
無人認領者，停管處辦理拍賣作業(結案) 

車體疑似廢棄車輛 
停管處通報環保局 
研判是否達廢棄標準 

是否可查出車主 

是否為報廢車 

是 

保管場人員將車主資料函送各分局依
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」第 12條第 4
項規定掣單舉發。 

1.分局查車籍。 

2.若為拼裝車，查引擎號碼等識 

  別車主資料。 

3.車身、引擎號碼模糊，臺北市 

  區監理所於週三下午協查。 

 

移置至保管場車輛逾 5日無人認領時，
停管處依車牌號碼鍵入查詢系統，以雙
掛號郵寄領車通知書通知車主於 15日
內領回 

結案 

車主於 15日內繳

納移置費及保管

費後領回車輛 

否 

是 


